
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关于开展中小微 基金工作

基金委员会各有关成员单位,凤泉湖高新区,各县、区中小企

业主管部门,各合作银行 :

根据《潮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潮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潮

州市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(⒛⒛ 年修订 )〉

的通知》(潮 工信规〔⒛23〕 1号 ,详见附件 1,以 下简称《管

理办法》)精神,新修订后 《管理办法》已于⒛24年 1月 1

日起实施,为切实做好潮州市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工

作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-、 基金支持对象及范围

基金对开展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贷款的合作银行机构给

予贷款风险补偿。中小企业范围为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

定》(工信部联企业 〔⒛11〕 ∞0号 )、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

小企业,重点支持专精特新
“
小巨人

”
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

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、规上企业、小升规培育库企业、战略性

产业集群内制造业中小企业。

二、基金贷款办理程序

(一 )企业申请。有贷款需求的中小企业向属地工信主管

部门提交证明企业划型认定的相关资料,经属地工信主管部门

进行认定后出具审核意见,符合支持对象范围的可向合作银行

机构申请基金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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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申 请受理。合作银行机构受理企业申请,按本单位

的企业贷款程序,在 10个工作日内独立完成对申请企业的审

核调查、审批;对符合条件的,由合作银行机构提出审核意见

后报基金办审核,经基金办同意,可办理贷款手续并发放贷款。

(三 )抵押措施。针对受贷企业的实际情况,银行机构可

要求企业提供适当抵押,但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其他费用及企

业保证金。

(四 )贷款跟踪管理。银行机构按职责对贷款企业进行贷

后跟踪管理。

(五 )银行机构应及时将每笔贷款情况向基金办报告,并

于每月将基金贷款情况汇总报送基金办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请各属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积极做好政策宣贯,并

做好对有贷款需求的中小企业提交证明企业划型认定的相关

资料进行审核后出具审核意见 (详见附件2)。

(二 )请各合作银行按照《潮州市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

基金管理办法 (⒛⒛ 年修订 )》 和 《
“
潮州市中小企业信贷风

险补偿基金
”

业务合作协议》规定开展贷款业务。

(三 )请基金委员会各有关成员单位按照《管理办法》主

要职责开展相关工作。

附件:1.潮 州市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

(⒛23年修订);

2.潮 州市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 企业划

型审核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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